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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挑战与效应评价 

——基于四川省武引灌区的案例数据 

王蔷
1
 

【摘 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是实现农业节水、促进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有效方式，从试点改革到全范围

推广，标志着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由探索期向推进期渐进发展，分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实际进展及现实挑战，

通过综合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系统评价试点地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效应，是科学总结试点地区前期改革成果的基本

要求。本文以四川省武引灌区为案例，构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指标评价体系，从节水、经济、生态、社会和制度效

应 5个层面评价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前后的效应变化，基于评价结果，提出进一步推动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政策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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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业灌溉是我国最大的用水主体，占全国总用水量的一半以上，然而，农业灌溉用水效率长期严重低下，浪费现象普遍存

在，因此，有效实现农业节水成为我国优化农业水资源配置的基本任务和决定性环节。[1]现有研究表明，除节水技术和工程效率

外，用水价格对优化水资源配置具有重要的杠杆调节作用，为有效防范和校正可能产生的市场失灵，农业用水总体上均实行政

府定价。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水价制度总体经历了基本缺位阶段、初始建立阶段、初步优化阶段以及综合优化阶段，相

应地，农业用水也逐步实现从“无价资源”到“有价商品”的过渡发展。[2]然而，我国农业用水价格长期低于供水成本，促使我

国全面启动“先建机制，后建工程”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如今，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在分级分类分档的水价形成机制层面

取得了关键突破，在价格补贴机制及节水奖励机制层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由此，考察试点地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发展情况，建

立科学的改革评价体系对政府制定及调控农业用水价格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研究，我国学者提出必须建立以水价综合改革为动力的农业用水价格制度，整体推进灌区节水改造、

用水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提高水利用效率，[3]比较了东中西部地区水资源及发展特征，提出了适应东中西部地区不同的农业用水价

格模式，[4]认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应分步分类推进，第一阶段重点完善农业用水管理机制、落实计量设施、建立用水档案管理；

第二阶段转变水费收取方式、建立补贴和奖励机制。[5]近年来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研究仍显局限于政策层面，相关研究主要围

绕水价形成机制和补贴奖励等方面描述各地区实践情况。[6]对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效应评价的研究，学者构建了农业用水价格改

革的绩效评价体系，运用熵权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向量。[7][8]总体上，现有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评价指标体系缺乏对政策效应指

标构建，对于“先建机制，后建工程”改革要求的体现不足，上述问题是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效应研究亟需拓展的研究领域

和深入重点。 

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主要进展与现实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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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国家水利部选择了 8个省（自治区）的 14个灌区作为首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区，标志着我国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的开始。2014 年，水利部选取了 27 个省份 80 个县作为新一轮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为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提供实

践经验。2016 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对水价综合改革作出了系统战略部署。2017 年，国家

发改委出台《关于扎实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通知》提出现阶段要通过“花钱买机制”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同步建

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1) 

2007 年以来，我国进入综合改革阶段，伴随着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指导性文件，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在多个试点地区得到开展，

各地进一步落实改革主体责任，协同推进构建农业水价形成机制、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等，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程”，

提高了农业用水管理水平和节水效率。2017 年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已覆盖全国近 700 个县和 100 个灌区，改革实施面积累计

达到 5200万亩以上，其中2017 年新增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面积3200 余万亩，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地区节水成效初显，亩均

节水约 100m3，灌溉历时平均缩短约20%。 

总体而言，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虽然取得了显著进展，却仍然存在一些挑战性问题。第一，节水力度总体较弱。亩均节水量

是衡量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效应的核心指标之一，从全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地区情况来看，各地区平均亩均节水达 100m3,1 但

离理想节水效果仍有较大差距。改革应进一步加大节水力度，增加节水设施投入，保障工程设施节水技术运用到位，同时对于

高耗水作物适当调减，选择与天然降水配套的种植作物，综合提高农业节水效应。第二，用水主体节水激励不足。从改革实践

情况看，基本构建了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制定出台了具体的奖补细则，但从用水主体角度看，资金奖励对用水户节水行

为的激励不足，主要由于农业用水价格本身较低，在品种技术不变的条件下，农作物的需水量也存在最低限制，对用水户无法

形成强烈激励，导致用水户节水意识和节水行为表现相应不足。第三，部分末级渠系水价较为单一。灌区内农田灌溉均要通过

骨干工程灌区引水，统一的骨干工程水价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但从末级渠系农业执行水价看，灌区实行统一的末级渠系水价

便不尽合理，由于不同地区供水成本不同，且不同经济作物的经济收益和耗水量差别较大，整体实行单一的末级渠系水价不利

于各地区供水单位成本调节，同时不利于各地区成本监测工作开展。 

三、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效应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涉及到节水、经济、社会、生态及制度等诸多方面，因此在进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效应评价过程中，需

要全面、客观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期系统性对改革进程进行效应评价。[9]本文结合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印发《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工作效应评价办法（试行）》涉及的考核指标，同时以农业节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先建机制，后建工程”为要求，

分别构建节水效应、经济效应、社会效应、生态效应及制度效应五个一级指标，各一级指标下分别设置了 3～5个二级指标，详

细解释上层指标内容。 

表 1评价指标的标准分值 

评价等级 优秀 v1 良好 v2 合格 v3 不合格 v4 

评价分值 v 1>=0.9 0.9>v2>=0.75 0.75>v3>=0.6 0.6>v4 

 

1．节水效应 

(1）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衡量渠首到田间农业用水利用情况的核心指标，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农业用水效率，也是综

合分析农田水利工程质量完善程度及农业用水的有效指标。武引灌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前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 0.67，改

革后，项目区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85,2017 年，全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 0.548,2 以全国平均有效利用系

数为合格标准值，测算武引灌区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改革前的评价分值为 0.71，改革后的评价分值为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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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亩均用水量。反映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前后，同类作物在相同环境下的用水程度，亩均用水量差值越大，表明节水效应

越明显。以水稻为例，武引灌区改革前亩均灌溉用水量为 300m3，水价改革后项目区亩均灌溉用水量为 243.4m3。由于我国农业

用水定额尚无统一标准，本文以四川省水稻作物用水定额为标准值，四川省水稻用水定额最低为310m
3
，最高亩均用水量为600m

3
,3

由此，测算武引灌区改革前亩均用水量评价分值为 0.62，改革后的亩均用水量评价分值为 0.74。 

(3）节水技术推广率。指运用节水技术灌溉面积占改革实施灌溉面积比值，节水技术有利于改变农业用水粗放使用方式，

农业节水技术包括工程性节水技术（渠道防渗、低压管道输水、管灌、滴灌等）和非工程性节水技术（深松整地、种植结构调

整、覆盖保墒等），节水技术推广率体现了节水技术的普及程度，节水技术推广率有利于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及用水户技术运用能

力和生产素质的提高。[10]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前，武引灌区节水技术推广率为 56%，改革后项目区节水技术推广率达到 73%，全国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绩效评价办法》要求，节水技术推广率需大于 50%方可计提分值，以 50%为标准值，测算出武引灌区改革前

节水技术推广率评价分值为 0.65，改革后的评价分值为0.78。 

(4）节水灌溉面积实施率。即节水技术实施的灌溉面积占该区域内有效灌溉面积的比值，农业节水灌溉面积实施率体现出

运用农业节水技术的普遍程度及农业节水效率。改革前，武引灌区节水灌溉面积实施率为 47.6%，改革后武引灌区项目区节水灌

溉面积实施率达 70.2%，从全国来看，2017 年节水灌溉工程面积占灌溉面积总值的 46.4%，以此为标准值测算出武引灌区改革前

节水灌溉面积评价分值为 0.61，改革后的评价分值为 0.78。 

2．经济效应 

(1）亩均作物产量。指农作物每亩的平均产量，亩均作物产量是衡量农业产业效应的重要指标，亩均作物产量越高，同等

价格下的农业生产收入越高，用水户经济收入越高。相同条件下，改革后的亩均作物产量越大，表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经济

效应越高。以粮食作物为例，改革前，武引灌区项目区亩均粮食作物产量为 380.5公斤，改革后，粮食作物亩均产量增加到 421.1

公斤。2017 年，全国粮食作物亩均产量 367 公斤，其中地区最高粮食作物亩产量为 500.9 公斤，依此为标准值计算武引灌区项

目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前粮食亩均作物产量评价分值为 0.64，改革后的评价分值为 0.76。 

(2）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体现农业经济效益的核心指标，随着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农业用水户的支付能力逐步

增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保障性提高，表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效应越高。改革前，武引灌区项目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

为 10835 元，改革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4760 元，改革前全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0498 元，改革后全国农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 13432 元，以此为标准值测算改革前武引灌区项目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评价分值为 0.62，改革后武引灌区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评价分值为 0.66。 

(3）亩均水费。是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程中衡量农业成本投入的关键指标，能直观地反映农业投入产出情况，改革后的亩

均水费越小，农业生产利润率越高，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效应越显著，效应评价等级越高。总体上，武引灌区农业水价从改革前

的 0.1～0.12元/m3，提高到 0.17～0.2元/m3，水价基本达到灌区末级渠系运行维护成本，但因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促进了节约用

水，亩均用水量的减少使得亩均水费不升反降，农业经济效应整体提升。改革前，武引灌区项目区计收的亩均水费为 38元，改

革后，灌区亩均收费降低到 34.7 元，当前四川省大型灌区亩均水费在 31～40 元，以此为标准值测算武引灌区项目区改革前亩

均水费评价分值为 0.69，改革后灌区亩均水费评价分值为 0.84。 

(4）水费实收率。是体现用水户支付承载力的决定性指标，是保证供水机构日常运行的关键，体现了用水户的实际支付能

力和心理支付意愿，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是否得到了用水户的广泛支持。武引灌区改革前水费实收率为 80%，改

革后，项目区水费实收率为 100%，当前，我国水费实收率平均超过 60%，以此测算武引灌区改革前水费实收率评价分值为 0.80，

改革后的评价分值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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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效应 

(1）计量设施配备率。衡量农业水价实行终端水价计收方式的主要指标，计量设施配备完善有利于农业终端水价计收方式

的实现，有利于科学规范管理农业用水。改革前，武引灌区改革前计量设施配备率为 68%，改革后，项目区计量设施配备率达

80%，当前，我国计量设施配备率平均为 61%，以此测算武引灌区改革前计量设施配备率评价分值为 0.67，改革后的评价分值为

0.80。 

(2）工程设施产权界定率。是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尤其是灌区末级渠系或小型灌区的产权界定，更是农田水利

工程能够长效运行的有力保障，清晰的产权有利于落实工程主体，促进农业用水可持续发展，水利工程设施产权界定率越高，

表明农业水价改革效应越显著。武引灌区末级渠系工程设施产权界定率在改革前约为 60%，改革后，项目区末级渠系及工程设施

产权界定率提高到 90%，当前，全国约有 55%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明晰产权，以此测算武引灌区改革前工程设施产权界定率评价

分值为 0.64，改革后的评价分值为 0.91。 

(3）灌溉用水保证率。是灌溉工程良性运行、水利设施完好的主要标志，也能表现出供水机构的管理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

灌溉用水保证率越高，表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力度越大，取得的效应越显著。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前，武引灌区灌溉用水保证率

为 70%，改革后，项目区灌溉用水保证率提高到 85%，当前，四川省农田水利工程灌溉用水保证率为 62%,4以此测算武引灌区改

革前灌溉用水保证率评价分值为 0.68，改革后的评价分值为0.84。 

(4）工程设施管护率。良好的工程管护包括落实管护主体，健全管护机制，保障管护资金来源，提升工程运行效率，工程

设施管护率越高，则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效应越显著。改革前，武引灌区末级渠系工程设施管护率不足 60%，改革后，项目区工程

设施管护率提高到 95%，当前，我国末级渠系及小型灌区工程设施管护率不足 50%，以此测算武引灌区改革前工程设施管护率评

价分值为 0.68，改革后的评价分值为0.96。 

(5）用水合作组织参与程度。组建用水合作组织可以提高用水户的集体行动力，有利于农民实现用水自治，更加科学规范

强化用水需求管理，用水合作组织参与程度越高，表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用水主体参与度越高，改革效应越显著。武引灌区

用水合作组织参与程度在水价综合改革前不足 50%，改革后，项目区用水合作组织管理灌溉面积占项目区有效灌溉面积的 90%。

2017 年，全国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共计 8.3 万个，管理灌溉面积 3.6 亿亩，占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的 35.3%，以此为标准值测

算武引灌区改革前用水合作组织组建率评价分值为 0.69，改革后的评价分值为 0.94。 

4．生态效应 

(1）种植结构调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前，武引灌区项目区种植结构存在不合理情况，农业种植结构单一，同时存在部分

高耗水作物造成地下水超采，[11]改革后，项目区推动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引进了佳昊生态园、洛水生态葡萄园等企业，优化了

项目区种植结构，提高了农业产值和实现了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根据专家综合打分，武引灌区改革前种植结构调整指标评价

分值测定为 0.65，改革后，种植结构得到优化调整，评价分值为 0.82。 

(2）水土保持增长率。水土保持，又称水土流失治理，是指在山丘地区水土流失面积上，进行综合治理，治理措施主要有

水平梯田、淤地坝、谷坊等，提高水土保持增长率有利于维持生态水资源平衡，促进水资源循环系统良性运转，实现农业用水

可持续发展，水土保持增长率越高，表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效应越显著。武引灌区水土保持增长率在水价综合改革前约为 6%，

改革后，项目区水土保持增长率提高到 7%,2017 年，全国水土保持增长率为 5.4%，以此测算武引灌区改革前水土保持增长率评

价分值为 0.67，改革后的评价分值为0.78。 

(3）生态环境改善。农业用水存在大量排污问题，造成水资源污染，生态环境恶化，不利于农业长效发展，适当征收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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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费（税），强化污水处理及循环用水，有利于实现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用最大化，有利于完善水体水质，保证农业用水安全，

促进农村生态环境不断优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后，武引灌区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农业水资源高效合理利用，污水排放得

到有效治理，根据专家综合评价，武引灌区项目区改革前生态环境改善评价分值为 0.70，改革后，评价分值为 0.85。 

5．制度效应 

(1）制定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计划。完善的实施计划有利于保障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顺利推行，自上而下的实施计划有

利于促进改革有序推进。水价综合改革实施计划可分为总体计划和年度实施计划，总体计划涵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总体目标

及各阶段改革任务，年度实施计划则详细制定了年度改革内容，是对总体改革任务的具体执行，完善的改革实施计划表明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构建了良好的机制基础。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前，武引灌区项目区没有实施计划，项目区农业用水不合理，改革后，

武引灌区项目区制定了总体实施计划和年度实施计划，从制度上保障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顺利完成。根据专家综合评价，武引

灌区项目区改革前制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计划指标的评价分值为 0.00，改革后，评价分值为 0.95。 

(2）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是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制度核心，在制度效应中起到了决定性的参考作用，农业水价形

成机制决定着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成败的关键，良好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有利于农业用水科学管理及市场运行，有利于促进农业

节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决定着改革效应是否显著，也决定着效应评价等级的高低。改革前，武引灌区项目区农业水价形成机

制不够完善，计价标准和计收方式不够科学，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后，武引灌区项目区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涵盖水价核

定标准、计收方式、奖补机制等，通过专家综合评价，武引灌区项目区改革前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指标的评价分值为 0.65，

改革后，评价分值为 0.95。 

(3）健全水价综合改革保障机制。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保障机制包含落实责任主体、建立效应评价机制、建立资金保障及分

配激励等，良好的保障机制有利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有效运行，有利于提升改革效应，提高效应评价等级。改革前，武引灌

区项目区水价综合改革配套保障机制不够完善，长期存在末级渠系管护保障不足等问题，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后，武引灌区项目

区建立健全了水价综合改革保障机制。通过专家综合评价，武引灌区项目区改革前健全水价综合改革保障机制指标的评价分值

为 0.60，改革后，评价分值为 0.90。 

四、综合评价结果与分析 

1．指标权重及评价结果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和下层各二级指标进行权重测算，运用AHP 层次分析法，

得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效应评价指标体系中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权重，邀请 7 位专家对各级指标进行评分并对每个判断矩阵进

行一致性检验，得到 CR<0.1，说明各判断矩阵具有一致性，整理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

标 

一级权重系

数 
二级指标 

二级权重系

数 

节水 

效应 
0.408 

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

数 
0.216 

亩均用水量 0.044 

节水技术推广率 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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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灌溉面积实施率 0.024 

经济 

效应 
0.088 

亩均作物产量 0.004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人 0.048 

亩均水费 0.011 

水费实收率 0.025 

社会 

效应 
0.300 

计量设施配备率 0.085 

工程设施产权界定率 0.133 

灌溉用水保证率 0.014 

工程设施管护率 0.027 

用水合作组织参与程度 0.041 

生态 

效应 
0.052 

种植结构调整 0.033 

水土保持增长率 0.006 

生态环境改善 0.014 

制度 

效应 
0.152 

制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

计划 
0.034 

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

机制 
0.104 

健全水价综合改革保障

机制 
0.014 

 

综上，经数据处理本文得到19个评价因素的模糊综合评判表，按照上述评价因素的标准分值，得到改革前，武引灌区 5个

一级指标的模糊评判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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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得到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后，武引灌区 5个一级指标的模糊评判矩阵为： 

 

根据各自的权重系数，得到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前后武引灌区 5个一级指标的综合评价及总评价，测算分值如表 3所示。 

表 3综合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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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指标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前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后 

评价分值 评价等级 评价分值 评价等级 

综合效应 0.645 合格 0.856 良好 

节水效应 0.676 合格 0.823 良好 

经济效应 0.680 合格 0.783 良好 

社会效应 0.661 合格 0.884 良好 

生态效应 0.664 合格 0.823 良好 

制度效应 0.501 不合格 0.944 优秀 

 

2．评价结果分析 

(1）综合效应。武引灌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前的综合效应评价分值为 0.645，评价等级为合格，水价综合改革后的综合效应

评价分值为 0.856，评价等级为良好。由此表明，武引灌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改革前后的综合效应提高了0.211，

由合格等级提高到良好等级，从平均发展水平提高到省级示范引领地位，为其他大型灌区或农田水利工程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奠定了基础，同时在多种制度构建和实践探索中积累了有效经验。 

(2）节水效应。武引灌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前的节水效应评价分值为 0.676，评价等级为合格。节水效应指标下的二级指标，

其中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评价分值为 0.71，等级为合格；亩均用水量评价分值为 0.62，等级为合格；节水技术推广率评价

分值为0.65，等级为合格；节水灌溉面积实施率评价分值为0.61，等级为合格。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后的节水效应评价分值为0.823，

评价等级为良好。其中，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评价分值为0.87，等级为良好；亩均用水量评价分值为 0.74，等级为合格；

节水技术推广率评价分值为 0.78，等级为良好；节水灌溉面积实施率评价分值为 0.78，等级为良好。改革前后的节水效应评价

分值提高了 0.147，其中，节水灌溉面积实施率改革前后差值最大为 0.17，表明武引灌区在改革过程中节水灌溉面积提高较多；

亩均节水量的变化差值最小，为 0.12，这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和客观性，因为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的需水量存在临界值，亩均用

水量的节约有限。 

(3）经济效应。武引灌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前经济效应评级分值为 0.680，评价等级为合格；亩均作物产量、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亩均水费及水费实收率的评价分值分别为 0.64、0.62、0.69 和 0.80，除水费实收率评价等级为良好外，其他 3个二级

指标等级均为合格。改革后的经济效应评级分值为 0.783，评价等级为良好，改革后的农民人均支配收入指标评价等级为合格，

亩均作物产量和亩均水费评价等级为良好，水费实收率达到 100%，等级为优秀。改革后的经济效应比之前提高了 0.103，其中

水费实收率指标的差值最大，改革后比改革前提高了 0.2 个分值，表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经济效应中，武引灌区水费实收率

的改革成效最为显著。 

(4）社会效应。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前，武引灌区社会效应评价分值为 0.661，评价等级为合格，计量设备配备率、工程设施

产权界定率、灌溉用水保证率、工程设施管护率及用水合作组织参与程度 5 个二级指标的评价等级均为合格，评级分值分别为

0.67、0.64、0.68、0.68 及 0.69。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后，武引灌区社会效应评价分值为 0.884，评价等级为良好，其中工程设

施管护率评价分值最高，为 0.96，其次为用水合作组织参与程度，分值为 0.94，工程设施产权界定率的评价分值为 0.91，上述

3个二级指标的评价等级均为优秀；计量设施配备率和灌溉用水保证率的评价分值分别为 0.80 和 0.84，评价等级为良好。社会

效应改革前后的成效较节水效应和经济效应显著，改革后的社会效应评价分值较之前提高了 0.223 个分值，社会效应总分值接

近优秀，这表明，武引灌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在完善工程建设管理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良好的社会效应有利于农业水价综合

效应的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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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态效应。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前，武引灌区生态效应评价分值为 0.664，等级为合格；改革后的评价分值为 0.823，等

级为良好；生态效应在改革后比改革前提高了 0.159 个分值，改革前的种植结构调整、水土保持增长率及生态环境改善 3 个二

级指标评价等级均为合格，改革后，3个二级指标评定等级均为良好，整体来看，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中生态效应取得了良好成效。 

(6）制度效应。制度效应是 5 个一级指标中变化最大的，没有改革的实践，就没有完整的制度构建，因此这样的变化是合

理的、客观的。农业水价改革前，武引灌区制度效应的评价分值为 0.501，等级为不合格；改革后，制度效应评价分值为 0.944，

等级为优秀。改革后比改革前的制度效应提高了 0.443 个分值，等级从不合格跃升到优秀，也表明武引灌区注重对农业水价制

度的建立健全，由此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改革机制和制度逻辑。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四川省武引灌区为案例，对近年来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行了系统性改革效应评价，构建了效应评价的指标体系，

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了权重系数测算，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得到各评价因素的判断矩阵，得到武引灌区在改革前后的综合效应

及各层次效应的评价分值和评价等级。研究表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前，武引灌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效应评价分值为 0.645，评

级等级为合格，改革后，武引灌区效应评价分值上升为 0.856，评价等级为良好。因此，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效应评价从数理结果

上论证了推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不是简单的计价收费或成本补贴，而是通过完善相应的制度构建，全方位促进农业水资源可持

续利用、水资源节约与保护、农田水利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从根本上看，对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而言，良好的工程配

套与计量设施是基本前提，相应的机制构建是关键保障。更重要的是，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应当科学合理兼顾灌区、用水户、政

府三方主体利益，推动实现灌区可运营、用水户可利用、水资源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导向。 

总体而论，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虽然已经实现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但仍然面临诸多需要进一步深化的挑战性难题。正

因如此，本文基于武引灌区已有的改革经验，重点从灌区经营、用水户承载力支付及农业可持续发展三个重要维度，提出进一

步深化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政策选择。一是优化灌区经营效益维度下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关键是应科学建立灌区成本核算

体系、完善灌区水利设施建设、创新发展农业高效节水灌溉、加强灌区管理体制改革以及确保灌区市场化运行的基础地位。二

是优化用水户承载力支付维度下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重点是要进一步促进用水户增产增收提高水价实际承载力、组建农民用水

合作组织、健全末级渠系产权制度、落实末级渠系管护主体以及强化宣传提高用水户支付意愿。三是优化农业可持续发展维度

下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主要应包含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完善补贴奖励机制、确立水权交易机制以及完善农业水价配套

管理机制等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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